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为进一步方便缴存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改进缴存业务办理方式，提升服务水
平，我中心将于2019年10月25日起，全面推广住房公积金网上缴存业务，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网上缴存业务办理对象及范围

（一）办理对象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均可申请开通网上缴存业务。

（二）业务范围

缴存单位可通过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登陆“单位网上服务大厅”，办理本单
位相关缴存业务，具体业务范围包括：个人账户设立、封存、启封、缴存基数调整、缴存
比例调整、个人账户转入、联名卡关联、汇缴登记、补缴登记、单位基础信息维护、单位
信息查询等业务。

二、网上缴存业务开通流程

（一）提交申请

缴存单位经办人持本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加盖公章的以下资料，到所属分中心、办事处
以及指定的主城区归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申请开通网上缴存业务：

1.《住房公积金网上缴存业务申请表》；

2.营业执照、法人证书等单位设立证明材料复印件；

3.《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网上缴存业务服务协议》。

（二）领取数字证书

经分中心、办事处以及指定的主城区归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审核并办结业务后，单位
经办人领取网上缴存业务数字证书和初始密码。单位首次申领数字证书为免费。

（三）开通网上缴存业务专管员权限

为方便单位加强网上缴存业务监管，单位可根据自身管理实际，指定单位经办人以外
的人员为本单位网上缴存业务专管员。单位可在开通网上缴存业务时，同步申请开通网上
缴存业务专管员权限。

三、网上缴存付款方式

为方便单位及时便捷支付缴存款项，单位付款银行和缴存银行行别一致的，在开通网
上缴存业务时，同步开通委托收款业务；付款银行和缴存银行行别不一致的单位，以及采
用财政集中支付方式付款的机关事业单位，暂不开通委托收款业务，仍可通过支票、网银
汇款等现有方式支付缴存款项。

单位办理同行委托收款业务的，应先持加盖公章的《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委托收款业务
付款授权书》，到单位付款银行办理付款授权手续，并取得付款授权业务回执；再由单位
经办人持加盖公章的《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委托收款协议》、付款授权业务回执原件，到所
属分中心、办事处以及指定的主城区归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办理开通委托收款手续。



四、注意事项

1.缴存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办人姓名、证件号码、手机号等信息发生变
更，与住房公积金管理系统内记载信息不一致的，应先行办理单位基础信息变更后，再申
请办理开通网上缴存相关业务。

2.缴存单位开通网上缴存业务所需申请表及协议格式版本，可在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官网下载。缴存单位开通网上缴存业务后，通过网上办理业务的，无须再提供相应
业务申请表格和证明材料。

3.缴存单位应严格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办理网上缴存业务，妥善保管数字证书和密码，
加强内部业务监管和审核，建立内部岗位牵制机制，定期开展缴存人员信息核对及资金对
账，确保单位经办人合规办理相关缴存业务。

附件：1.《住房公积金网上缴存业务申请表》

2.《重庆市住房公积金网上缴存业务服务协议》

3.《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委托收款协议》

4.《重庆市住房公积金委托收款业务付款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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